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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道运发〔2023〕298 号

海南省道路运输局
关于 2023 年 10 月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

电子运单运行情况的通报

各市县交通运输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，各道路运输相关企业：

根据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《海南省安全生产委

员会关于印发<海南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实施

方案>的通知》（琼安委〔2023〕4号）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<公路水路安全生产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和重大风险防范化解

2023 专项行动总体方案>的通知》（交办安监函〔2023〕744 号）

《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<海南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事

故隐患排查整治和重大风险防范化解 2023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>的

通知》（琼交安监〔2023〕186 号）《海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

印发<海南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琼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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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〔2023〕8 号）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全国城镇燃气安

全专项整治道路运输领域专项方案>的通知》（交办运函〔2023〕

1270 号）等文件要求,为进一步深化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

制度落实，切实加强运输过程安全管理，提升危险货物道路运输

安全运营水平，我局依托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管理系统，

对全省 2023 年 10 月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运行情况进行

监测分析，现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截止 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全省共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

（以下简称企业）55 家（含分公司），企业分布为海口市 37 家、

三亚市 4 家、洋浦经济开发区 2 家、文昌市 1家、东方市 1家、

澄迈县 5 家、定安县 1家、昌江县 2家、白沙县 1家、琼海市 1

家；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（以下简称车辆）1485 辆，其中挂车

483 辆，停运状态 27 辆；总从业人员 2339 人；10 月份全省共计

运输货物种类 82 种，已完成运单 19908 单，运输量 223848.393

吨。

二、运行情况

（一）电子运单上传情况。本月正式上传电子运单的企业 50

家，5 家未上传单据，共完成电子运单 19908 单。单据上传最多

的企业是海南石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，其次是海口安盛危险货物

运输有限公司、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。

本月未上传单据的企业 5家：海南泓硕运输有限公司、白沙

南大洋实业有限公司、海南广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、海南省信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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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通运输有限公司和琼海鸿润气体有限公司，其中海南广泰能源

开发有限公司所有营运车辆已全部注销；海南省信达路通运输有

限公司、琼海鸿润气体有限公司暂未投入车辆。

（二）无运单有轨迹报警情况。本月有 9家企业（含分公司）

11 辆车存在 11 趟次无运单有轨迹的情况（详见附件 1），数量较

上月明显减少，下降 56%。报警数据较多的企业是海南汇盈物流

有限公司、海南兴合物流有限公司，均为 2趟次。

（三）有运单无轨迹报警情况。本月有 13 家企业（含分公

司）31 辆车存在 43 单次有运单无轨迹的情况（详见附件 2）。报

警数据较多的企业是海南石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，16 趟次；海口

安盛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、海南安顺达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、

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，均为 5 趟次。报警数据较多

的车辆是海南东来运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琼 A38133、海南石

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琼 A79605，均为 4趟次。

（四）10 分钟之内完成单据报警情况。本月有 8家企业（含

分公司）12辆车存在12趟次10分钟之内完成单据的异常情况（详

见附件 3）。异常数据较多的企业是海南石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，

为 4趟次。

（五）车辆证件逾期报警情况。截止本月共 2家企业 10 辆车

的《道路运输证》逾期报警（详见附件 4），海南汇盈物流有限公

司 2辆、三亚安隆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8辆。

（六）从业人员证件逾期报警情况。本月无从业人员证件逾

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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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活动台账备案情况。本月企业共填报活动台账 2044 条，

其中填报台账较多的企业是海南润展物流有限公司 298 条，占总

数的 14.58%；海南石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84 条，占总数的

13.89%。活动事由较多的是“维修保养”756 条，占总数的 36.50%；

“其他”688 条，占总数 33.66%；“普货运输”464 条，占总数的

22.70%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少数企业存在不按要求填报电子运单、不符合实际情

况的短时间完成运单、超过原预计完成时间未办理延期等问题，

不排除运输企业安排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车辆从

事运输的可能；

（二）个别企业未及时到证件核发机构办理车辆年审或注销

手续，部分车辆证件逾期的情况；

（三）个别企业活动台账填报不规范，不排除以活动台账代

替危险货物运输电子运单的可能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海口、三亚、儋州、澄迈、定安交通运输局联合当

地综合行政执法局对附件 1、2的问题进行核实，排查是否存在未

按照规定制作电子运单或安排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

线车辆从事运输的情况；请海口、三亚交通运输局对附件 4证件

逾期车辆进行核查，如已退出运输市场应督促企业办理证件注销

手续，否则应督促其尽快办理车辆年审。对经核实发现存在违反

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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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查处，核实情况和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情

况请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书面报送我局。

（二）各市县交通运输局要严格督促本辖区企业切实履行企

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推进电子运单的全覆盖使用，要加强对调

度、驾驶员、押运员等相关人员的电子运单应用培训，做到运输

有单、出车留痕、填写规范、信息准确、操作及时，切实提高运

单使用覆盖率和数据质量。

（三）各市县交通运输局要加强对本辖区企业运单台账的监

管和对从业人员资格证的核查。督促企业及时办理车辆年审和退

出运输市场车辆的《道路运输证》注销，建立和完善从业人员定

期核验机制，坚决杜绝伪造、假冒、未持证或持失效证件上岗等

情况。

（四）各市县交通运输局要推进电子运单制度闭环管理，加

强与当地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动，推动检查与执法的有效衔接，强

化对电子运单使用的检查，针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企业整改，

涉嫌违规的要认真核查，经核查发现存在违反《危险货物道路运

输安全管理办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，应依法移交当地

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。各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要加强路检路查，

一旦发现有未按照规定制作运单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，现场

依法取证并立案处理。

（五）各市县交通运输局要严格督促本辖区企业不得使用罐

式专用车辆或者运输有毒、感染性、腐蚀性危险货物的专用车辆

运输普通货物；除此之外危险货物专用车辆不得从事食品、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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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品、药品、医疗器具等类型的普通货物运输，运输其他普通货

物前企业应对车辆进行消除危害处理，确保不对普通货物造成污

染、损害；不得将危险货物与普通货物混装运输。

（六）各市县交通运输局要督促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按照

罐车许可的经营范围、检验合格证书上载明的适装介质列表及《危

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》（JT/T617-2018）的要求进行运输，不得

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或运输罐体适装介质列表以

外的危险货物。

附件：1.2023 年 10 月份无运单有轨迹车辆明细表

2.2023 年 10 月份有运单无轨迹车辆明细表

3.2023 年 10 月份异常运单（10 分钟）明细表

4. 2023 年 10 月份车辆营运证逾期报警明细表

海南省道路运输局

2023 年 11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局。

海南省道路运输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0日印发


